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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交通银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简称“《通知》”），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增加临时提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作为持有本公司

２６．５３％

股份的股东，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第

１０６

条、第

１０７

条和第

１２９

条的规定，近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有关提名王太银先生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方案》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临时提案。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提交的上述临时提案分别作为第六项 《关于董事会换届方案的议案》 中的第

１７

子

项、第八项和第九项普通决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原会议通知中的特别决议案《关

于修订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顺延为第十项决议案，其他议案顺序号不变。

二、会议审议事项

经上述调整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关于董事会换届方案的议案；

逐项选举牛锡明先生、钱文挥先生、于亚利女士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逐项选举胡华庭先生、杜悦妹女士、王太银先生、王冬胜先生、冯婉眉女士、马强先生、雷俊

先生、张玉霞女士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逐项选举王为强先生、彼得？诺兰（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ｇｈ Ｎｏｌａｎ

）先生、陈志武先生、蔡耀君先生、刘廷

焕先生、于永顺先生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７

、关于监事会换届方案的议案；

逐项选举华庆山先生、滕铁骑先生、董文华先生、李进先生、高中元先生、顾惠忠先生、闫宏

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逐项选举姜云宝先生、卢家辉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特别决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其他事项

（一）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

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由于投资者本人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并不直接登记在股东名册上， 本公司无法判断该等投资者的股东身

份。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

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因此，本公司建议融资融券投资者向开户的证券

公司征询其表达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投票意见的具体方式。针对转融通业务投资者，本公司建

议其按照《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及转融通有关规定执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持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第四项规定的资料以及本补充通知附件

４

的授权委托书（此授权委托书为第二

份授权委托书，含新增决议案，将取代原会议通知中的第一份授权委托书

1

）进行会议登记。

1

已提交原会议通知中授权委托书至本公司指定地点的A�股持有人请注意：

i.如未递交第二份授权委托书至本公司指定地点，则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如已正确地填

妥）将被视为有效。 除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第一份授权委托书所列议案外，受托人将有权按其

意愿就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提交的任何议案（包括本补充通知所列之新增议案）投票或放弃

投票；

ii.如股东于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之前将第二份授权委托书递交至本公司指

定地点，第二份授权委托书（不论填写正确与否）将撤销及取代股东先前递交之第一份授权委

托书。 第二份授权委托书（如已正确地填妥）将被视为有效；

iii.�如第二份授权委托书于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之后递交至本公司指定地

点，第二份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无效。 股东先前已递交之第一份授权委托书将不会被撤销。 第

一份授权委托书（如已正确地填妥）将被视为有效。除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第一份授权委托书

所列议案外，受托人将有权按其意愿就年度股东大会上正式提交之任何决议案（包括本补充

通知所列之新增议案）投票或放弃投票。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7日

附件：

１．

王太银先生简历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王太银先生简历

王太银，男，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生，中国国籍。 王先生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历任财政部人事司科

技干部处、基层工作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人事教育司基层工作处主任科员，人事教育司派出机

构人事处主任科员 （其中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在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政府挂职任县长助

理）、副处长、调研员，人事教育司司秘书（正处长级），人事教育司派出机构人事处处长，人事教

育司副巡视员。 王先生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政治系政治学专业。

附件

２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和《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

法》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经营绩效考

核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情况，拟定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

案（见下表），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单位：人民币万元，均为税前数据

姓名 职务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各项社会保险

福利、住房公

积金等单位缴

存部分

２０１２

年度

税前

薪酬

其中：

延期

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税

前薪酬实付

部分

１ ２ ３ ４＝１＋２＋３ ５ ６＝４－５

胡怀邦 董事长、执行董事

４９．５０ １１８．９０ ２１．３０ １８９．７０ ５９．４５ １３０．２５

牛锡明

副董事长、 执行董

事、行长

４４．５５ １０７．０１ ２１．３０ １７２．８６ ５３．５１ １１９．３５

华庆山 监事长

４３．５６ １０４．６３ ２１．３０ １６９．４９ ５２．３２ １１７．１７

钱文挥 执行董事、副行长

４２．０８ １０１．０８ １７．７９ １６０．９５ ５０．５４ １１０．４１

王 滨 执行董事、副行长

１４．０３ ３３．７０ ５．６９ ５３．４２ １６．８５ ３６．５７

于亚利

执行董事、副行长、

首席财务官

４２．０８ １０１．０８ １７．７９ １６０．９５ ５０．５４ １１０．４１

张冀湘 非执行董事

３９．６０ ９５．１２ １５．８３ １５０．５５ ４７．５６ １０２．９９

胡华庭 非执行董事

３９．６０ ９５．１２ １５．８３ １５０．５５ ４７．５６ １０２．９９

杜悦妹 非执行董事

３９．６０ ９５．１２ １２．２４ １４６．９６ ４７．５６ ９９．４０

注：

１．

上表中本公司董事、监事税前薪酬为

２０１２

年度该等人士全部年度薪酬数额，其中包括已

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已支付薪酬”数额。

２．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上人士的税前薪酬中，有部分绩效年薪根据以后年度经营业绩情

况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得少于三年。

３．

胡怀邦先生因工作调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辞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王滨先生

因工作调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辞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职务。

４．

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外部监事年度薪酬标准已经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分

别为每年税前人民币

２５

万元和每年税前人民币

２０

万元。 部分独立非执行董事和外部监事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未从本公司领取薪酬。

５．

本公司职工监事以职工身份领取所在岗位的薪酬，作为职工监事身份不领取薪酬。

６．

除以上人士外，其他非执行董事和监事不从本公司领取薪酬。

本方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请予审议

附件

３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各位股东：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务发展规划，现提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如下：

一、总体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固定资产余额（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净值）拟增加

８１．９８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９．８％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末本公司固定资产余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在

１％

左右。

二、主要投向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本公司境内外各项业务拓展，主要投向为：房产购建及装

修，占比

７２．２％

；交通运输工具，占比

１．０％

；设备类购置，占比

２６．８％

。

本计划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请予审议

附件

４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 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六 关于董事会换届方案的议案

１

、选举牛锡明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２

、选举钱文挥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３

、选举于亚利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４

、选举胡华庭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５

、选举杜悦妹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６

、选举王冬胜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７

、选举冯婉眉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８

、选举马强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９

、选举雷俊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０

、选举张玉霞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１１

、选举王为强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２

、选举彼得·诺兰（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ｇｈ Ｎｏｌａｎ

）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

１３

、选举陈志武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４

、选举蔡耀君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５

、选举刘廷焕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６

、选举于永顺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７

、选举王太银先生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七 关于监事会换届方案的议案

１

、选举华庆山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

、选举姜云宝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３

、选举卢家辉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４

、选举滕铁骑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５

、选举董文华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６

、选举李进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７

、选举高中元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８

、选举顾惠忠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９

、选举闫宏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八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特别决议案

十 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股票代码:600018� � �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13-01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的表决方式。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９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０．８４６９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戌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４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秘书张欣先生出

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预定程序审议了九项议案，听取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本次会议审议的

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２７４

，

２４３ １６

，

０５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９５％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１３１

，

２４３ １６

，

０５１ ２３６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８％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１３３

，

７３３ １５６

，

５６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８％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０８０

，

２３３ ２１０

，

０６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５％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０８４

，

２３３ ２０６

，

０６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６％

６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０８１

，

２３３ ２０６

，

０６１ ９６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５％

７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０９４

，

２３３ １９６

，

０６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２０１２

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１２２

，

２３３ １６５

，

０６１ ９６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７％

９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７２

，

３８３

，

４３２ ２０

，

６７２

，

１３９

，

２３３ １５１

，

０６１ ９３

，

１３８ ９９．９９８８％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陈峥宇、 韩春燕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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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3-031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暨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3

年

6

月

6

日收到职工代

表监事杨方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方根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杨方根先生在任职期

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杨方根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人数，杨方根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补选出新的职工代表监事之日起生效。

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补选王健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6月7日

附件：王健先生简历

王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1

年

11

月生，本科学历。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4

月在德尔福中国研发中心担任电子工程师职务，

2006

年

5

月至

2010

年

4

月在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担任技术支持工程师职务，

2010

年

5

月起加入本公司，现担任公司市场管理部经理。 王健先

生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百分之

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3-026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2013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集团

"

）

的通知， 华泰集团将其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5

月， 华泰集团以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2,600

万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9%

）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起始日为

2012

年

5

月

29

日，详见公司

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发布的《股权质押公

告》。

2013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集团

"

）

的通知，华泰集团将其质押给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1

年

5

月，华泰集团以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2,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

）质押给建信信托，股份质押冻结起始日为

2011

年

5

月

24

日，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发布的《股权质押公告》。

2011

年

8

月、

2012

年

5

月，经公司两次权益分派后，质押给建信信托的股份变为

3,380

万股。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泰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64,77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75%

，

其中，华泰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为

89,7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54%

。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3-017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市

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京投公司

"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1.6

亿元、年利率不高于

12%

的流动资金借款。

●

交易影响：该关联交易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且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12

年度， 京投公司向我公司及我公司控股子公司 （含孙子公

司）提供借款共计

23.74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同步增加，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有

关约定（详见临

2012-012

号公告），公司拟向京投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1.6

亿元、年利

率不高于

12%

的流动资金借款。

京投公司目前持有我公司

29.81%

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王琪先生、董

事田振清先生、董事白云生先生在京投公司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职务，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

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琪

注册资本：

6,580,867.2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

号京投大厦

2

号楼

9

层

908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 一般经营项目：授权内国有资产的

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地

铁车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

计及制作。

根据致同专字（

2013

）第

110ZC1265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京投公司经审计

的总资产为

28,076,557.61

万元、净资产

9,716,274.83

万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646,503.76

万元、

净利润

104,718.15

万元。

京投公司是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承担北京市

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任务。 京投公司目前持有公司

29.81%

的股权，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年度资金计划，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孙子公司）拟在

2013

年度向京投公司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1.6

亿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12%

，借款期限由双方另行

协商，公司以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质押给京投公司等方式作为担保。 在上述资金额度内，京

投公司将根据我公司申请及其自身资金安排决定是否提供相关借款。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

批准的期间、额度和利率条件范围内审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

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约定，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年利率不超过

12%

的条件下，审批公司向京投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相关

事宜，授权期限为

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因此，该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

事

9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9

名。 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琪

先生、田振清先生、白云生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 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交易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见，认为：

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故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2

年度，京投公司向我公司及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含孙子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23.74

亿元。

此外，

2013

年初， 公司取得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乡

F1

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F2

公建混合住

宅用地，及昌平区东小口镇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为支付地价款而向京

投公司申请了

93.5

亿元借款，该事项已经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

、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关于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

、独立董事关于《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4

、审计委员会关于《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2013-008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红利

0.21

元，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99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890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18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3

年

6

月

19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6

月

25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告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514,014,4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现金股利

2.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7,943,033.66

元。

2

、发放年度：

2012

年度。

3

、发放对象：截止

2013

年

6

月

1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

〕

85

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

25%

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5%

。 公司暂按

5%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后进行发放，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人民币

0.1995

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

（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

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人民币

0.1890

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

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3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所得税自行缴

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人民币

0.21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18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3

年

6

月

19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6

月

25

日。

四、利润分配及实施办法

1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不计息。

五、咨询联系办法

电话：

0551-63689002

、

63689787

传真：

0551-63689787

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

668

号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600240� � �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2013-014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因公司

2012

年业绩未达到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注销相应的期权份额。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涉及人数为

56

人，股票期权总份数为

407.88

万份。 根据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本次股票期权注销

事宜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情况

1. 201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四届五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华业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

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进行了相应修订，

2011

年

5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四届五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华业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等相关议案，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备

案无异议。

2.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华业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

关议案。

3. 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四届五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北京华业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授予日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

骨干共

71

人为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800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11

年

6

月

3

日，行权价格

8.14

元。

4.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职，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56

人。

且当年实施的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64,500

万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

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2

股，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23

万份调整至

1370.60

万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14

元调整至

3.70

元。

5. 2013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五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应为

1359.60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

为

56

人。

6. 2013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五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激励对象为

56

人，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543.84

万份。

7. 2013

年

5

月

27

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第一个可行权期行权新增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流通，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涉及的行权人数为

52

人，行权数量为

525.36

万股，占授予股票期

权数的

38.64%

。

8.

上述内容均同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

二、公司股票期权生效条件

根据《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相关规定，每一个

行权期内公司经营指标必须达到规定条件，激励对象方可行权。 并且，在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其中，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前必须同时满足条件为：

A

、公司

2012

年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

。

B

、公司

2012

年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

2010

年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比， 增长率不

低于

100%

。

三、股票期权未生效原因及后续安排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3]004637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27,659,339.78

元，与

2010

年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比，

增长幅度未达到

100%

。根据《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关于行权条件相关规定，因

2012

年

净利润增长率未达到行权条件，因此，激励对象已获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未满足生

效条件。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未满足生效条件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统一注

销。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涉及人数为

56

人，股票期权总份数为

407.88

万份。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


